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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美

壹、前言
民國一ＯＯ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司法院司法

大廈的新卸任院長交接典禮，個人代表五位新任

院長致詞時說：「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道地金門

女兒，回想當年十五歲的小女孩第一次離家時，

父親就告訴我『我就當妳已經從金門嫁到台灣

了。』，事後果然印證了這一句話，這次承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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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地方法院院史
走過歷史變遷的福建金門地方法院

法院賴大院長及各位長官的厚愛，讓我有機會重

返故鄉的金門地方法院服務，不但可以回饋生養

我的家鄉，同時也可以陪伴獨居金門虔心向佛的

八十歲老母親，我想這是上天給我最大的恩賜與

福份。」。今年（一Ｏ一年）四月十日王前大法

官和雄受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邢泰釗檢

察長之邀請，參加金門高分檢第二辦公室啟用典

禮致詞時表示，他在金門服務的期間，深深體會

到金門有三好，地方好、空氣好、人好，尤其是

最推崇人好，他說金門人個性善良質樸、奉公守

法，這一番話讓我感到與有榮焉，更讓我珍惜回

鄉服務的機會，尤其金門雖然是地處戰地的特殊

環境，但是法治民主不落人後，自從民國九十年

開放兩岸小三通，兩岸經貿文化交流頻繁，金門

地區司法機關就是代表我國民主法治的最佳司法

櫥窗，所以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有別於全國其他法

院，更具有特殊的歷史象徵意義。前些時日，邢

檢察長為編撰金門高分檢署誌，向我邀稿共襄盛

舉，身為金門地院院長又是金門女兒的我，當然

義不容辭，要為我的金門娘家法院，描繪她的身

影留下紀錄。利用這樣的機會，我才可以好好認

識我們的法院，回顧金門地方法院走過民國初

年、日據時期、大陸淪陷前時期、大陸淪陷後戒

嚴戰地政務時期、民國八十一年解嚴後、民國

九十年兩岸小三通的過往變遷，儘管她在各個時

期所呈現的是不同的面貌及風情，但唯一不變的

是她實踐司法獨立及公平正義的堅毅精神，今後

展望她的未來，我期許自己能更加努力地踐行司

法院的司法改革理念，讓她可以展現出乾淨、透

明、便民禮民、有效能法院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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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之東門里許東興民房供司法處辦公租賃東門里張氏民房供司法處辦公

借用之金城鎮北門里基督教堂，供司法處辦公

由福建高等法院派主任審判官擔任審判業

務，仍以縣長兼理檢察事務。

民國 38 年兩岸處於戰時緊急狀態，司

法業務停頓。

民國 39 年 7 月縣司法處恢復辦公，人

員初調用軍職，嗣前司法行政部派任審判官

二員，一員為主任審判官。

民國 45 年 3 月，因縣司法處組織條例

之廢止，乃改制正式成立福建金門地方法

院，檢察處亦同時成立，掌理民刑審判業

務。

民國 57 年，前司法行政部採納監察院

暨國防部之建議，為便利連江縣人民行使訴

訟權，將該地區民事事件劃歸福建金門地方

法院管轄，翌年 6 月設立福建金門地方法院

連江民事庭，庭址設於馬祖南竿鄉。政府復

貳、我們的法院
一、成立沿革

金門昔為福建省同安縣屬，民國 4 年始

設縣分治，由縣知事（縣長）兼理司法，司

法與行政合一。

民國 8 年增設承審員，專責辦理地方初

級審、檢業務，是為專設司法人員之創始，

惟較重大案件，均取決於廈門地方法院。

民國 26 年金門本島淪陷日本，縣屬大

嶝地區之民刑訴訟併歸南安縣司法處管轄，

金門淪陷地區之司法業務，則由偽維持會警

察科辦理。

民國 30 年 6 月偽廈門地方法院成立金

門分院。

民國34年抗戰勝利後，始設縣司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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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法院宿舍附近，己無資料可考。迨至民國 39

年恢復辦公，其辦公處所改至許東興民房。

於民國 42 年因房屋不敷使用，另租賃張氏

民房，許東興民房則作為宿舍使用。

45 年 3 月司法處改制成立福建金門地方法

院，同年 10 月遷至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即現為

金門鎮總兵署。

民國 47 年初金門縣戰地政務委員會需用該

房舍，乃將法院改遷至陳家祠堂偏廂，至民國 52

年因該處都市計劃，拆除闢為金城鎮中興路街

道。

再遷至舊義學內（朱子祠之浯江書院），以

「講堂」作為法庭，另以已拆除之前面及左側的

平房作為辦公之用。

因房屋陳舊，天雨屋漏，竟至無法開庭，50

為配合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之實施及台、澎

地區解除戒嚴，擴大政治號召，於民國 76

年 10 月 10 日成立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連江刑

事庭，稱為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連江庭。

院本部於民國 80 年 7 月設置金城簡易

庭。

原管轄之連江庭於 92 年 12 月 31 日奉

司法院核定成立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有關該

庭原有業務，並移由該院辦理。

二、辦公廳舍變遷

本院之前身為金門縣司法處及改制成立福建

金門地方法院之初，均無庭舍可資辦公，係分別

借租民房辦公。辦公場地之變遷如下：

至民國 38 年則以清縣丞署及育嬰堂舊址之

部分基地建築庭舍使用，同年 8 月因戰事影響，

業務停頓，處址為軍方徵用，其址似在本院珠浦

西廂房屋供福建金門地方法院辦公

右圖大堂供開庭用

陳家祠堂已拆為中興街道現況

朱子祠浯江書院之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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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前司法行政部鄭部長彥棻蒞金巡視，以法院

辦公房屋狹窄簡陋，深感籌建法院刻不容緩，面

請防區司令官王多年支助，並由前司法行政部核

撥專款，在現址由兵工支援建築鋼筋水泥二層辦

公房屋，52 年 7 月動工，至同年 12 月底落成。

嗣因人員逐次增加，原有辦公面積不敷使用，乃

於 79 年間奉司法院核撥預算經費，以建築地下

一層、地面五層辦公大樓，於80年7月1日開工，

82 年 1 月 11 日啟用。

前面者為二樓舊廈，後面者為 82 年增建之辦公

大樓

三、訴訟管轄與行政監督：

本院轄區為福建省金門縣所屬金城、金

湖、金沙三鎮，金寧、烈嶼、烏坵三鄉，金

門縣面積共一五三 ‧ ０五六平方公里，目

前設籍人口數約 11 萬 1 千 7 百餘人。

原管轄之連江庭（馬祖），於民國 92

年獨立，改制為福建連江地方法院。

本院行政業務直屬司法院監督。

四、編制成員

本院 101 年度為第六類法院，職員法定員額

為 41 至 83 員。預算員額為 58 人，現有員額 55

人（職員47人、職代1人、司機5人、技工1人、

工友 2人）。

現有成員院長 1 人、庭長 1 人、法官 4 人、

司法事務官 2 人、觀護人 1 人、書記官長 1 人、

紀錄書記官11人、人事主任1人、政風主任1人、

會計主任1人、會計書記官1人、統計主任1人、

統計書記官 1 人、資訊主任 1 人、法警長 1 人、

法警 5人、執達員 4人、錄事 3人、庭務員 2人、

法官助理4人、約僱檢驗佐理員1人、駕駛5人、

技工 1人、工友 2人。

五、組織職掌

本院由院長綜理院務，分設審判、行政、非

訟、強制執行、觀護及依法成立之各委員會等六

大部分。

( 一 ) 審判部份 :

1. 民事庭：民事審判，通常、簡易訴訟程

序及小額訴訟事件，以法官一人獨任行

之。但通常訴訟程序，或事件重大者，

及簡易訴訟程序與小額訴訟程序之上訴

抗告事件由法官三人合議審判之。

2. 刑事庭：刑事審判除第一審簡式審判程

序及簡易程序案件可由法官一人獨任審

判外，由法官三人合議審判之。

3. 少年法庭：本院少年事件由平股法官專

股兼辦，掌管少年調查、審理、裁定保

護處分及移送檢察官偵查等事務。

4. 家事法庭：家事事件由慶股、平股法官

專股兼辦，掌管有關聲請保護令、家事

調解、履行同居、離婚、否認子女等事

務。

5. 簡易庭：本院金城簡易庭，於司法院

77、78 年間通函各法院評估設置時，經

評估本院因編制人員過少，不適設於院

外，乃附設於本院，便於簡易案件之處

理。

6. 行政訴訟庭：配合行政訴訟改採三級二

審制，由地方法院審理行政訴訟簡易訴

訟程序、交通裁決及行政訴訟相關保全

程序、保全證據、強制執行事件等，本

院於 101 年 9 月 6 日設立行政訴訟庭 1

庭 3股，受理行政訴訟事件。

( 二 ) 行政部分 :

1. 書記處：置書記官長一人，襄助院長處

理一般行政業務，下設民事紀錄科、刑

事紀錄科、文書科、總務科、研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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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輔導科、法警室，公別掌管審判紀

錄、文書、總務、財務管理，工作管制

考核與業務之研究發展、訴訟程序諮

詢、人犯戒護、警衛、具保及責付等業

務。

2. 人事室：掌管職員任免、遷調事項、獎

懲案之擬議、考核、考績、退休、撫恤

俸給待遇、訓練進修、差假管理、人事

資料之管理以及有關員工福利、公保、

健保、互助、文康活動等事項。

3. 政風室：掌管本機關政風法令之擬訂、

宣導，本機關員工貪瀆不法之預防、發

掘及處理檢舉事項。

4. 會計室：掌管本院歲入出概算編擬、預

算執行之審核及辦理決算等事項。

5. 統計室：掌理司法統計業務。

6. 資訊室：掌管全院所有電腦設備及網路

系統之維護管理、安裝本院使用之應用

系統，作業資料之管理，檔案之維護，

並為全院電腦問題之諮詢中心。

( 三 ) 非訟部份 :

1. 公證處：本院未設非訟事件處理中心，

亦無公證人之編制，公證人業務由法官

兼辦。因無佐理員編制，由單一窗口服

務中心訴訟輔導科代科長佐理公、認證

業務及辦理擴大公認證事務宣導。

2. 提存所：本院提存所無主任編制，其業

務由法官兼辦，亦無佐理員之員額，而

係由上開代科長佐理之，並在單一窗口

收件辦理，以資便利服務民眾。

3. 登記處：本院登記處無主任之編制，其

業務原由法官兼辦，自 101 年 10 月 15

日起改由書記官長兼任登記處主任辦

理，無佐理員之員額，係由書記官佐理

之，自 101 年 4 月 1 日起改由文書科科

長佐理之，登記處亦集中於單一窗口服

務中心辦理，以資便民。

( 四 ) 強制執行部分：

1. 民事執行處：

98 年 1 月 6 日之前，本院民事執

行事件由法官、庭長兼辦，至 98 年 1

月 7 日起，改由司法事務官承辦，由於

近年來民事執行事件遽增，原由 1 股書

記官（代文書科科長）辦理，而代科長

尚須負責文書科業務，業務量頗重，為

利民事執行事件之處理，自 98 年新派

書記官到職後，改由 2 股書記官辦理，

俾利迅速處理民事執行事件。

2. 行政訴訟強制執行事件：

本院於 101 年 9 月 6 日設立行政訴

訟庭，由2股法官辦理，聲請保全證據、

保全程序及行政訴訟強制執行事件，其

中行政訴訟強制執行事件，並得囑託民

事執行處代為執行。

3. 觀護人室：

設觀護人 1人，主管少年調查官、

少年保護官業務，另配置檢驗佐理員 1

人協助之。辦理少年調查、制作審前調

查報告、執行保護處分及辦理少年輔導

活動等事務。

4. 依法成立之各委員會：

(1) 考績、甄審、訓練進修委員會：設考

績、甄審、訓練委員，處理員工考

績、獎懲、甄審訓練進修等審查、

評議事宜。

(2) 本院因法官員額少，不符獨立設置法

官自律委員會之要件，與福建連江

地方法院合併組成委員會，並依規

定每 3個月召開委員會議 1次。

參、金門司法之特殊性
一、民國 39 年 7 月，前司法行政部派金門行政

公署署長沈敏兼代主任審判官，金門縣司法

處恢復辦公，人員初調軍職，據舊金門縣誌

記載：「曾一度試行陪審制度，由居民推選

陪審員，於審理民刑案件時，出庭聽判，

厥為金門司法史一大特色，惜行之未久作

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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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院自民國 45 年 3 月成立法院，推事兼院

長暨首席檢察官、推事、檢察官均由前司法

行政部調派，至民國 69 年 7 月 1 日院檢分

隸，本院院長、推事由司法院調派，而檢察

處首席檢察官、檢察官由法務部調派。

三、前司法行政部對戰地司法業務甚為重視，為

鼓勵優秀司法官服務戰地，於民國 60 年開

始，自司法官訓練所第 9 期起，遴派結業成

績第 1 名學員蔡秀雄，第 2 名黃武次派任院

（含連江庭）推事，第 3 名常尚信派任檢察

官，依成績順序派任至次期分發為止，重新

依成績順序派任，免經司法官候補任用期

間，到職後即予試署，服務期間 6 個月，任

滿依自願選填調任之法院，優先如期調職返

台。

四、遇到連江庭法官休（請）假返台，本院即須

派法官前往代理，金門、馬祖因兩地距離遙

遠，且無海空直接航運，早期民航機尚未開

航前，須由金門料羅碼頭搭乘軍船至高雄港

（1 個月 4 航次），輾轉北上基隆，再由基

隆港搭乘軍船至馬祖南竿（1個月3航次），

或由金門搭乘軍機（118 俗稱老母機，130

運輸機），至台北松山機場，再搭車赴基隆

港搭乘軍船至馬祖南竿，路途顛簸遙遠，海

上巨滔澎湃，舟車勞頓，交通非常不便利，

可謂人生一大體驗。

五、金門地區因實施戰地政務，地區居民雖不用

當兵，但民眾及公、教人員無論男、女，均

須參加民防自衛隊，每年均有兩個禮拜的軍

事訓練課程，及一般性軍事演習，司法人員

亦不例外，正所謂戰地支援司法，司法結合

戰地的表徵。本院除配合各項軍事演練、武

器裝備保養檢查之需求外，於民國 70 年參

加金門地區民眾自衛部隊三民主義講習，榮

獲團體及個人第 1 名，自民國 74 年起連續

3年榮獲武器裝備檢查第 1名。

六、民國 77 年前金門地院無公設辯護人編制，

地區亦無執業律師，推事亦僅有 1 人，為因

地制宜，遇有依法應行強制辯護之案件，均

洽請金門防衛司令部遴派優秀軍法官為指

定辯護人，依法為被告辯護。民國 77 年增

派推事 1 人，可互為指定兼行公設辯護人職

務，惟如重大刑事案件須組合議庭審判，仍

須洽請軍法組派軍法官義務辯護。民國 80

年 7 月起，因應社會秩序維護法之實行（原

違警罰法），增設庭長 1 人，自此由庭長及

法官互為指定辯護人，依法為被告辯護，此

固因地權宜措施，惟為免造成對司法公信力

之負面質疑，自 88 年 4 月起有關強制辯護

案件，洽請轄區律師為被告指定辯護人，以

保障被告之權益。

七、金門地區自民國 45 年實施戰地政務以來，

台、金間因交通不便，皆仰賴 1 個月 4 航次

之軍艦來運輸，來往舟車勞頓，以致無律師

有意願到地區執業。民國 76 年 9 月台、金

空中交通開放民航，首架遠東民航班機通

航，隨著交通漸漸便利，律師到地區執業意

願提高，民國 78 年 9 月 6 日首位地區俊彥

黃怡騰律師到院登錄，隨後陸續有李志澄律

師等相續加入，地區司法業務邁入正常的軌

道，人民權益更加有保障。

八、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前身為福建高等法院

廈門分院，設於福建省廈門市，政府遷台

後，為因應金門、連江兩縣之司法業務，乃

於民國 41 年 11 月 6 日在台恢復辦公，於民

國 79 年 7 月 1 日更名為福建高等法院金門

分院，原在台北司法院內辦公，民國 82 年

2 月 15 日起遷回金門，因無自己之辦公廳

舍，借用福建金門地方法院 4 樓為其辦公場

所。

肆、員工職務宿舍之演進
一、民國 53 年軍方交還前司法處辦公房屋，改

為院、檢員工宿舍，於 54 年重新整修，並

建造單身宿舍 6間。

二、民國 59 年在宿舍後增建儲藏室、檔卷室、

廚房各1間、二層樓宿舍一棟，並加建圍牆。

三、民國 61年增建上下樓寢室、浴洗室各 1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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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國 66 年在宿舍中庭設置康樂室、圖書閱

覽室各 1間。

五、中進木造瓦屋平房宿舍已建築 40 年之久，

期間歷經風雨蟻蛀蝕腐，經金門縣政府派員

鑑定為危屋，遂於民國 77 年 11 月 10 日規

劃，拆除改建為鋼筋水泥三層樓房。

六、有鑑於後進水泥磚造二層樓房簡陋滲水，樓

板、樑柱鋼筋腐蝕外漏，危及安全，且因人

員之增加，居住空間不足等問題，於民國

79年規劃改建為鋼筋水泥三層樓宿舍2棟，

提供員工優質的居住環境。

七、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院長、書記官長、科

長、會計書記官於民國 82 年借用本院 4 樓

作為辦公場所同時，並借住本院宿舍為其職

務宿舍，後因本院業務增長，員額陸續增

加，居住空間不足，經高、地院協議後，該

院之書記官長、科長、書記官已陸續搬離本

院宿舍。

八、金門地院、檢之宿舍雖同在一個處所，除院

長、推事、首席檢察官、檢察官是住居於台

灣派金任職外，其餘員工大部分都是在地

人，但院、檢仍各自設有伙食團，民國 70

年前檢方之炊事只負責首席檢察官之個人伙

食，當時的金門地區處於戰地政務時期，尚

無所謂的自助式餐飲店，食、衣、住、行均

非常不方便，以致該署檢察官因無處搭伙而

加入本院之伙食團。民國 70 年，時任院長

吳天惠以院、檢已分隸為由，協調檢察官應

回檢方的伙食團。民國 82 年金門高分院入

住本院宿舍後，亦加入本院伙食團，及至民

國 90 年，時任院長蕭廣政，檢察長（舊稱

首席檢察官）朱朝亮 2 人以院、檢搭伙人數

少，為統合資源，口頭約定院、檢合併成立

伙食團迄今。

九、民國 59 年 6 月 19 日，金門縣政府逕向金

門地院借用位於城字第 6174 地號部分土地

（0.019499 公頃），借用期間為 30 年，興

建浯江書院（朱子祠）東廂平屋一列及前院

大樓一棟。民國 73 年朱子祠進行修護，民

國 80 年 11 月 23 日朱子祠獲內政部公告為

二級古蹟，至民國 89 年 6 月 19 日借用期限

屆滿，金門縣政府為推動地區整體古蹟維護

之用心，由時任縣長李炷烽與本院協商，同

意無償撥給縣政府使用，充分展現司法維護

古蹟的表現。

伍、戰地政務對司法業務之
影響

一、金門、馬祖地區係屬於戒嚴法第 8 條所稱之

接戰地域，其司法事務依同法第 7 條之規

定，原應移歸最高司令官掌管，惟政府為適

應戰時需要，自民國 45 年 6 月將金馬地區

劃為戰地政務實驗區，為保障人民權益，因

應地區實際狀況，與傳統戰地司法有異，民

刑案件之審理仍由該院獨立行使之，與台、

澎各法院並無不同。

二、該院連江民事庭，僅掌理該地區民事案件及

非訟事件，刑事案件則歸軍法機關審判。嗣

政府為配合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之實施

及台、澎地區解除戒嚴，擴大政治號召，乃

於民國 76 年 10 月 10 日成立連江刑事庭，

連江縣轄區之刑事案件至此亦劃歸該院管

轄，並易名為「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連江庭」。

三、金門係戰地，為保持純樸民風，防區司令官

曾三令五申，嚴加取締黃色書刊輸入金門地

區，以免腐蝕民心士氣，獎勵檢舉走私販賣

黃色書刊，以維護善良風俗。但一些不法船

員或書商，唯利是圖，走私猥褻文字、圖畫

之書刊或販售之風仍無法杜絕，故該院對於

移送此類妨害風化之案件，皆予依法酌情科

處，以資懲儆。

四、配合戰地政務，推行社會法律教育：為使戰

地民眾能知法、守法、崇法，積極推行社會

法律教育，利用多元化方式：由院長及指定

推事，配合轄區村里民大會，各級中、小學

週會，講解法律常識。派公證人協同佐理員

等巡迴各鄉鎮村里作公認證宣導，讓民眾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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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公認證的好處，並適時給予解答，提供優

質的服務，達到疏減訟源之目的。配合法律

宣傳週，撰寫法律常識文稿，供金門「社教

之聲」廣播。製作法律常識標語幻燈片在轄

區各鄉鎮電影院播放。

五、戰地環境特殊，防區司令官為地區最高指揮

官，人、事、物皆須受其節制，故欲推展司

法業務，除須配合戰地政務外，並應重視人

際關係，加強與黨政軍各方面之適切聯繫與

合作，以促進聯誼，俾在工作上獲得各方支

援與協助，才能順利推展戰地司法業務。

六、民國 80 年 7 月 1 日因應社會秩序維護法實

施，增加庭長、法官各 1 人，自民國 86 年

起，報奉司法院核定，於金馬兩地實施法官

輪調，由庭長、法官定期赴馬祖輪值，取代

以往由資淺候補法官專任連江庭務之作法，

消弭兩地傳統上績效之落差。

七、地區歷經抗日戰爭、兩岸炮戰，實施戰地政

務，百姓遠赴南洋謀生或避居臺灣者眾，地

籍資料欠缺，民國 81 年解除戰地政務後，

社會生活秩序起了重大的變化。81 年 8 月 7

日金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安全及輔導條例公

布實施，土地糾紛事件層出不窮，司法業務

量亦因而大量增加。

陸、金門地區實施小三通政
策對司法之影響

一、政府為促進離島開發建設，於民國 89 年 4

月 5 日公佈實施「離島建設條例」。依該條

例第 18 條規定：「為促進離島發展，在台

灣本島與大陸地區全面通航之前，得先試辦

金門、馬祖、澎湖地區與大陸地區通航，不

受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法令

限制；其實施辦法，由行政院定之」。行政

院旋即研訂「小三通」法源之「試辦金門馬

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並以「除罪

化」及「可操之在我」為優先試辦項目，於

89年 12月 15日公布，同年12月 25日施行，

於是兩岸「小三通」自 90 年 1 月 1 日正式

啟動。

二、依行政院原來規劃，小三通是以「除罪化」

及「可操之在我」為優先試辦項目。唯政策

上之「除罪化」係指透過行政措施將非法行

為合法化，及藉由小三通開放項目，引導金

門、馬祖與大陸地區經貿交流之「紀律化」，

係為讓兩地民生必需品的非法交易行為得以

合法化。然而如同解除戒嚴一樣，金馬民眾

對於開放小三通存有一份願景與期待，但亦

不可避免對本地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諸

如對海防安全、經濟秩序、治安問題、社會

風氣之衝擊等。

三、金門地區幅員雖小，但因地處兩岸前哨，情

況特殊，隨著 90 年 1 月 1 日政府試辦金馬

小三通，人口流動量大增，社會型態快速轉

變，治安問題更形複雜，刑事案件質量丕

變，往昔案簡刑輕之承平狀況已不復見。

四、小三通實施至今，前後已將近 12 年，近 12

年來金門地區相關犯罪型態的變化趨勢，以

及民、刑事案件發生之質與量之改變情形分

析如下：

( 一 ) 治安狀況及犯罪概況：

開放小三通後，為有效打擊犯罪，維護地區

治安，結合各司法人員之偵查能量，發揮各司法

機關之專長，經研議成立「金門治安聯防體系」，

即結合檢察署、警察局、調查處、憲兵隊、海巡

署（查緝隊、海洋巡防總隊、海岸巡防總隊）、

海關、航警局、國家公園警察隊等八個司法機關，

就共通職掌之治安業務，分工合作，建立完整有

效之金門治安聯防體系，於 91 年 3 月 29 日起正

式成立運作，期在其運作下，強化治安機關在犯

罪防治與安全效能之統合功效，以應付擴大小三

通可能造成的治安問題，期能消弭犯罪於無形。

( 二 ) 主要犯罪類型：

金門地區自實施小三通後，近 12 年來，主

要犯罪案類型仍為竊盜、公共危險、傷害、毒品

等居首，近二年來賭博案件因警方嚴加取締，故

有漸減少，但詐欺及飲酒駕駛過失等案件則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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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趨勢。整體而言：金門縣自 90 年開放金馬

小三通後，至 100 年地區刑案件數明顯增加，但

破獲數及破案率亦不斷提高，100 年以後因各司

法機關加強治安維護，故案件發生量漸趨下降，

這是令人值得欣慰的事情。

( 三 ) 辦理民、刑事案件之概況：

1. 民事部分：金馬地區自九十年開放小三

通後，近十一年來社會型態快速演變，

大批外來人口進入，引進奢華風氣，外

來不良習尚逐漸浸染人心，導致原本善

良淳樸之社會風氣不再，同時近幾年

來，由於經濟景氣欠佳，失業率增高，

而人們已習於安逸，慣於享受，消費觀

念不再是量入為出，再加上人們對價值

的看法轉變，導致誠信理念日漸淡薄，

同時因為商業上的惡性競爭，發卡銀行

未嚴加把關而浮濫發卡，因而造成了許

多糾紛，也增加了諸多訟源。

2. 刑事部分：金門地區試辦小三通迄今已

將屆 12 年，由於循小三通來往兩地的旅

客年年增加，故對於地區的社會、經濟

及治安都產生了影響，走私、違反國安

法、毒品等各類案件的增加，實在令人

憂心，這些都有賴各相關單位重視及加

強取締，以確保地區的治安及維護地區

淳樸善良之風氣。另外，在 90 年開放小

三通之初，由於大陸產品較便宜，且兩

岸距離近，走私容易，故有利可圖，再

加上開放之初，一般民眾對於大陸物資

充滿好奇，同時也因為對於「小額貿易

除罪化」的迷思，認為小額走私無罪，

而使得走私案件在九十三年以前，非常

猖獗，而後，為遏止這股歪風，行政院

及消基會仍數度派員蒞金，就大陸各類

產品展開採樣及抽檢，發現大陸物品不

僅品質差，且其中大部份都含有毒素，

這種狀況經電視及平面媒體大幅報導

後，使得購買的人潮開始大量減少，因

無利可圖，故自 94 年以後，走私等案件

即大量減少。

柒、地區司法問題與未來展
望

一、問題：

1.金門地處離島，天候因素常致班機取消，

當事人或律師無法到庭，導致案件審理

延宕。

2. 當事人居住於臺灣本島或大陸地區（亞

洲新娘），致送達文書曠日費時。

3. 法官更易頻繁，案件須更新審理，影響

案件之進行。

4. 金門高、地院、金門高、地檢四個機關

合署辦公，空間利用已到極限，無法因

應未來司法業務之推展。

二、展望：

1. 逐步爭取實現法官及審判行政人員久任

之可行性，有利案件之審結。

2. 加強案件審理之控管機制，避免久懸未

結，保障人民權益。

3. 就軟硬體設施及時規劃，提供同仁舒適

之辦公環境，藉以提昇辦案品質，實現

『司法親民、為民』的理念。

（作者為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院長）

呂坤和〈春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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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歷屆首長芳名錄

福 建 金 門 地 方 法 院 歷 年 首 長 名 冊

歷 任 首 長 姓 名 到 職 日 期 離 職 日 期 異 動 原 因

1 韓巨韜 45.03.24 51.05.08 調臺南高分院公設辯護人

2 魏德昌 51.05.07 53.03.20 調新竹地檢首席檢察官

3 史英 53.03.20 54.06.01 調 台 東 地 院 院 長

4 呂有文 54.05.18 56.08.01 調 台 東 地 院 院 長

5 翟宗泉 56.09.02 58.12.15 調 花 蓮 地 院 院 長

6 孫家祿 58.12.15 61.08.01 調 台 東 地 院 院 長

7 陳涵 61.08.09 64.01.28 調 臺 南 高 分 院 庭 長

8 丁道生 64.01.20 65.10.17 調 澎 湖 地 院 院 長

9 李光化 65.10.12 67.09.27 調花蓮地檢首席檢察官

10 田正恒 67.09.25 69.12.04 調 花 蓮 高 分 院 庭 長

11 吳天惠 69.12.02 71.12.20 調 台 東 地 院 院 長

12 黃向堅 71.12.16 73.07.25 調 台 東 地 院 院 長

13 陳健民 73.07.24 75.12.22 調 花 蓮 地 院 院 長

14 郭仁和 75.12.19 77.04.22 調 澎 湖 地 院 院 長

15 蔡秀雄 77.04.22 79.03.21 調 高 雄 高 分 院 庭 長

16 沈守敬 79.03.16 80.11.28 調 澎 湖 地 院 院 長

17 黃水通 80.11.26 82.03.02 調 澎 湖 地 院 院 長

18 洪政雄 82.03.01 84.05.02 調 司 法 院 人 事 處 處 長

19 林開任 84.05.01 86.03.11 調 台 東 地 院 院 長

20 陳孟瑩 86.03.14 88.11.08 調 高 本 院 法 官

21 王增瑜 88.11.08 90.11.05 調 澎 湖 地 院 院 長

22 蕭廣政 90.11.05 92.12.26 調 花 蓮 地 院 院 長

23 陳中和 92.12.26 94.10.31 調 台 東 地 院 院 長

24 康樹正 94.10.31 100.10.31 調 嘉 義 地 院 庭 長

25 蔡美美 100.10.31 現 任


